擔保函
致：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Wan Hai Lines Ltd.)，萬海航運(新加坡)有限公司(Wan Hai (Singapore) PTE LTD)及/或其雇員/分公司/代理行，及/或船舶所有人/船舶提供者/船舶經營人（以下簡稱為“萬海”）。
為提倡無紙化永續經營及提升作業效率，本公司以委託萬海進行貨物運送之託運人或受貨人，出具本擔保函向萬海申請以下E化作業服務項目(有勾選者)，本公司承諾並擔保自本擔保函簽署日生效起，本公司所有進口貨載(不含貨權轉讓/受讓以及台灣領換正本提單者)，(1)針對進口艙單/文件內容修改將逐票以電子郵件email通知方式(不需大小章)，提供貨載資訊及/或提供相關必要文件予萬海存查並執行適當貨載運輸或領放貨等相關事宜。(2)針對電放/seaway簽署此份一次，在合約期間內皆有效，不需逐筆提供正本擔保函(或其他切結文件)。
一、艙單/文件內容修改或是蓋更正章
  ☐小提單
二、領貨方式擔保
  ☐電放貨載 (全套正本提單已於國外交回並辦理電放手續)
  ☐Sea Waybill
上述請求完全是基於本公司的利益和便利考量，本公司充分理解、接受並且願意無條件承擔因萬海接受本公司上述申請貨載服務而產生的所有風險，包括但不限於由此產生的任何文件內容不實、商業糾紛或錯誤交付貨物而導致的所有一切損害賠償責任、費用和損失。
鑒於萬海接受本公司上述請求，本公司茲同意: 
1.	保證於第一項申請之艙單(提單及/或小提單)修改/更正的內容絕對屬實，並保證修改/更正後絕不擅自塗改，若因上述情事或有任何因修改/更正內容不實，或有擅自塗改資料等等而發生貿易糾紛或違反海關或遭政府機構/單位相關之規定，致使萬海遭受任何損害或支付任何費用（包括行政罰金、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等），本公司願無條件負擔一切損害賠償責任並償還貴方支付之費用及其利息。
2.	保證於第二項申請各款領貨擔保業務時，應確實依據萬海規定作業流程辦理。本公司保證因上述申請領貨擔保而產生的任何及一切的責任、損失、損害、支出及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等所有法律費用），將由本公司無條件承擔。
3.	確認上述請求和萬海據此交付貨物的行為完全不影響萬海簽發提單任何條款的效力和有效性，包括但不限於提單準據法和管轄權條款。
4.	本公司同意任何因本擔保函引起的爭議或糾紛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辦理，並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本擔保函雖有上述規定，本法律和管轄條款完全為貴方利益所作，貴方得保留自行決定向任何有管轄權的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本公司絕無任何異議。
5.	本擔保函自簽署之日生效並對擔保日期以後之所有貨載均適用。本擔保函之任一方得因情勢變更或者其他營業因素考量，給予他方60天前書面通知終止本擔保函，否則本擔保函將持續有效。
6. 本擔保函共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正本為憑
擔保公司名稱（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擔保公司名稱（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  責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公司章）



日      期	__________年 __________月 __________日
